
 
 

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電腦病毒駭客風險除外 

附加條款 
97.12.05（97）華企字第 359 號函備查 

 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本保險單針對因電腦病毒或駭客行為所致之下列損失不負賠償責任： 

 
一、資料，程式或軟體之毀損滅失。 
 
二、資料無法取用，軟體、硬體或積體電路之功能故障。 
 
三、前兩項所引起之營業中斷損失。 

 
但因承保事故所致之損失不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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